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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规范重污染行业生产经营公司申请上市或

再融资环境保护核查工作的通知（环办〔2007〕105号）各省

、自治区、直辖市环境保护局（厅）： 自2003年我局印发《

关于对申请上市的企业和申请再融资的上市企业进行环境保

护核查的规定》（环发〔2003〕101号）以来，各地环保部门

普遍开展了对重污染行业申请上市或再融资公司的环保核查

工作，并取得较好的效果。为进一步规范跨省从事重污染行

业申请上市或再融资公司的环保核查工作，现通知如下： 一

、按照环发〔2003〕101号文件和2004年印发的《关于贯彻执

行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关于制止钢铁电解铝

水泥行业盲目投资若干意见的紧急通知》（环发〔2004〕12

号）的规定，从事火力发电、钢铁、水泥、电解铝行业的公

司和跨省从事环发〔2003〕101号文件所列其他重污染行业生

产经营公司的环保核查工作，由我局统一组织开展，并向中

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核查意见。 上述公司申请环保核

查的，应向我局提出核查申请，提交环发〔2003〕101号文件

规定的有关资料及我局认为必要的其他材料，核查申请应同

时抄报核查企业所在地省级环保局（厅）。我局按规定程序

组织开展核查工作，相关省级环保局（厅）应向我局出具审

核意见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

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